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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淡水湿地碳汇计量规程》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鄂市监量函〔2025〕51号），本规程被列入2025年度湖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序号24）。本规程由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湖北省自然资源武汉碳计量中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等作为主要起草单位承担制定工作。
2、 编制的必要性
[bookmark: OLE_LINK1]为贯彻落实“双碳”发展目标，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林草局印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要求加快生态系统固碳和增汇等碳清除技术标准研制。2023年，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提出“构建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陆地生态系统中仅次于森林的重要碳库，其碳储量占全球陆地总量的12%-24%，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淡水湿地，其碳储量潜力巨大、空间分布广泛，但碳循环过程复杂、调控因子多变，长期处于碳核算体系的研究空白区。
目前国际上针对湿地碳汇计量的标准主要聚焦于滨海生态系统。例如，世界林业研究中心发布了《红树林结构、生物量和碳储量调查、监测和报告技术规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支持的“蓝碳倡议”科学工作组发布了《滨海蓝碳：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碳储量与排放因子评估方法》，为沿海湿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测定提供了国际通用的方法指引。此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对2006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2013增补:湿地》中也涵盖了湿地碳汇核算的方法。总体而言，国际领域为滨海湿地（如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的碳汇计量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框架，但针对内陆淡水湿地碳汇计量方法的研究仍较为缺失。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我国湿地相关的计量标准也主要以蓝碳为主，如《海洋碳汇核算方法》《蓝碳生态系统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海洋碳汇核算指南》等。地方上，山西、包头、广东等地相继发布《森林草原湿地碳汇计量指南》《湿地植被碳汇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固碳量评估技术规程》等碳汇监测计量标准。
总体来看，当前国际湿地碳汇计量体系以蓝碳为核心，聚焦于红树林、盐沼与海草床，其方法与参数体系难以直接适用于水文过程、植被类型和碳循环机制复杂的内陆淡水湿地。国内已发布的相关标准规范主要涉及森林、草原及滨海湿地，尚未形成针对内陆淡水湿地的系统性计量标准，存在技术路径不统一、适配性不足、区域间成果难以比对等问题。
湖北作为湿地大省，拥有全国最大的江河湖库复合淡水湿地生态系统。全省湿地面积174.6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9.4%。目前，全省尚未形成一个认同度高、权威性强的湿地核算计量规程。这不仅影响湿地碳汇科学、准确的评估，也制约了湿地碳汇交易的市场化运作。
在此背景下，制定《内陆淡水湿地碳汇计量规程》具有明确的科学价值与现实必要性。规程将填补在内陆淡水湿地碳汇计量标准上的空白，为内陆淡水湿地碳汇的精准计量提供统一、规范的技术依据。
3、 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一）编制依据
规程编写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管理办法》《湖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等标准规范开展。
规程编写过程中参考了LY/T 3253《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LY/T 3330《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技术规程》、NY/T 1121.4《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HJ 493《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4《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501《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658《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HJ 710.12《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HJ 1169《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的部分内容。
（二）编制原则
1. 科学性
立足于内陆淡水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征，系统分析湿地各碳库的碳循环机制与固碳机理，结合我国湿地碳汇计量工作的技术基础与发展现状，构建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碳汇计量方法。
2. 准确性
在样地布设及管理、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碳汇计算等关键环节，广泛参考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确保计量方法科学严谨、数据来源清晰可溯、逻辑链条完整一致，保障计量结果的准确性与可核证性。
3. 可操作性
在保证计量结果科学准确的基础上，采用技术成熟、成本适中、数据可获取的采样与监测方法，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有效降低碳汇计量的技术门槛与实施成本。
4. 前瞻性
面向我国“双碳”战略目标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长期要求，与碳汇核算标准的研究趋势，确保本规程在计量方法与应用场景上具备长期适用性，也为未来湿地碳汇计量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撑。
4、 编制过程
1.2024年12月，提交计量技术规范申报书；
2.2025年3月，经省市场监管局评审同意立项，组建编制工作组；
3.2025年5月，调研国内外与湿地碳汇计量相关的现行标准、方法学文件与技术规程，汇总典型碳汇计量方法、相关计量参数与适用场景，梳理湿地类型划分原则、碳库构成与核算参数体系，提炼适用于内陆淡水湿地的计量核心要素；
4.2025年10-12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内陆淡水湿地碳汇计量规程，通过内部讨论和专家咨询等方式对规程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本规程共10章和附录。
第1章“范围”，明确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第2章“引用文件”，列出了本规程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第3章“术语和定义”，对本规程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规定，为统一理解、避免计量过程中的歧义奠定了基础。
第4章“计量原理”，规定了计量工作中需要监测的碳库类型，为监测活动提供了选择清单，并阐明了调查监测与计量工作的基本原理。
第5章“计量对象”，明确了各碳库的计量对象及其含义，为计算参数选取提供依据。
第6章“计量要求”，规定了计量实施过程中对计量环境、计量器具和计量人员的基本要求，其中对涉及量值获取的计量器具明确了主要性能指标。
第7章“调查监测要求”，阐述了数据获取的标准化流程。本章详细规定了调查分区划分与样地布设原则，明确湿地植被、水生植物、湿地土壤、湿地沉积物及湿地水体的样品采集与测定分析方法，并对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做出要求。
第8章“计量方法”，提供了从基础数据到碳汇量的完整计算流程。本章分碳库给出了从样地碳密度、调查分区碳密度、调查区域总碳储量的逐级推算公式，并最终通过储量变化法给出了碳汇量的计算方法，构成了本规程的技术内核。
第9章“不确定度评定方法”，规定了内陆淡水湿地总碳储量与碳汇量的不确定度评定思路与计算方法。
第10章“计量结果表达”，规定了计量工作的最终输出形式。本章要求建立系统、可追溯的监测数据库，并编制格式规范、数据翔实的计量报告，以确保核算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比性，为碳汇管理、交易与决策提供标准化成果载体。
附录A至G为资料性附录。附录A明确了监测时间与频率要求；附录B至F提供了湿地植被、水生植物、湿地土壤、湿地沉积物和湿地水体采样监测的记录表格式，旨在规范野外操作与数据记录，提升实际工作的效率与一致性；附录G给出了不确定度的评定示例。
六、规程起草的要点及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内陆淡水湿地碳储量与碳汇量的计量工作。
（二）碳库选择
根据内陆淡水湿地的生态特点，最终确定了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土壤、沉积物和水体5个碳库进行计量。湿地植被和水生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直接固定二氧化碳，是活跃的碳输入端；土壤和沉积物由于淹水厌氧环境，有机质分解缓慢，是稳定而巨大的长期碳储存库；水体溶解并传输碳，是碳循环的重要媒介。因此，对上述碳库进行系统计量，才能完整反映内陆淡水湿地的碳汇功能。在植被碳库中，考虑到枯死木和枯落物在内陆淡水湿地中稳定性差，且易与土壤碳库混淆，出于保守性原则暂不纳入计量范围。
（三）调查监测方法
针对各碳库的特性，规定了相应的调查监测方法。湿地植被与水生植物监测选择在生长旺盛期进行，以捕捉其年度最大生物量；水体监测要求覆盖枯、丰、平三个水期，以反映水文波动对碳含量的影响；土壤和沉积物样品进行分层采集，是因为其有机碳密度随深度变化显著，分层采集和计量能更精确地计算其碳储量。
（四）计量方法
计量工作遵循“样地—调查分区—调查区域”的逐级汇总逻辑。因为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空间异质性，直接外推会引入较大误差。通过在不同生境类型的分区内设置代表性样地，先获取点位数据，再在分区层面进行平均，最后以面积为权重汇总至区域总量，可以有效控制空间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确保计量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碳汇量采用储量变化法计算，该方法通过测定两个时间点碳储量的差值来表征碳汇能力，逻辑清晰。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现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一、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与本标准同领域的其他系列标准配套使用。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三、其他说明 
无。
[bookmark: _Hlk15494942]十四、总结
在本规程的编制过程中，我们系统分析了内陆淡水湿地的生态特征与碳循环过程，明确了其关键碳库构成。针对各碳库的特点，规程提出了相应的调查监测方法与碳储量计量模型，形成了从样地到区域的系统化计算逻辑。为满足实际计量工作的需求，规程详细规定了样地布设、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及数据质量控制的全流程技术要求。因此，本规程计量方法科学合理、技术路线清晰、可操作性强，为内陆淡水湿地碳储量与碳汇量的精准计量提供了技术保障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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